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的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和《独

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相关事项及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所审议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2022〕26号）、《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独立董

事制度》等相关规定，通过对公司对外担保和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核查，现对公

司2022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和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作如下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

见： 

（一）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或以其他方

式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22年6月30日的违

规占用资金情况。公司将持有的深圳市车电网络有限公司共计48.73%股权转让给关

联方深圳市远致华信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建远投贷

联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深圳市建信远致投贷联动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智新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述股

权转让事项已于2020年1月19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截至2022年6月30日，关联方深

圳市远致华信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建远投贷联动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智新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有共

计5,599.5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公司管理层已督促上述关联方尽快支付上述剩

余股权转让款，我们将持续关注此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鸿志软件有限公司

将持有的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0%股份以2.1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关联方深圳



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已支付1.29

亿元。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都属经营性往来，价格公允，不存在与证

监会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审议通过的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39,400万元，占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81.76%；实际发生的担保数额为人民币63,520.70

万元，占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82.82%。 

上述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中，公司除了为参股子公司江西科能储能电池系统有

限公司委托贷款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额度外，其余均为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为江西科能储能电池系统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24,300万元贷款已到期，江西科能储能电池系统有限公司不能清偿该笔贷款，债

权人向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全额担保责任，公司已与债权人诉前和解，签

订了《担保代偿协议书》。 

二、关于2022年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及定价

遵循市场公允原则，符合公司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于向关联方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向关联方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符合生产经营需

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公司业务的开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在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了表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

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经双方

友好协商确定，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向关联方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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